
附件2

枣庄市消防救援支队

关于《枣庄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健全落实我市消防安全责任制，提升公共消防安全管理水平，根据2026年市政府立法工作计划，枣庄市消防救援支队代市政府起草了《枣庄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现将《规定》起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出台《规定》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推动消防安全责任制的具体举措。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政府、部门、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2018年2月，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布了省政府令《山东省实施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对全省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落实作出了具体部署。

当前，我市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仍存在突出问题：部分行业部门消防职责边界不清、监管手段单一；社会单位自我管理意识不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员工消防培训不足、公众消防常识知晓率偏低；基层消防力量薄弱等。

《规定》旨在厘清各级政府、部门、单位的消防安全职责，强化监管措施，完善制度体系，形成管理闭环，提升社会单位火灾防控和自我管理能力，切实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规定》立足我市消防工作实际和火灾防控特点，突出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为维护全市公共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二、起草的过程和依据
为科学制定《规定》，前期我支队采取现场调研与书面调研相结合的方式，结合消防城市专项规划实施评估、新《山东省消防条例》征求意见、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等工作，对各区（市）部分镇（街道）、行业部门、社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的情况进行了摸底调研。《规定》于2024年12月向市司法局提交立法申请，2025年3月纳入政府规章调研项目，2026年3月5日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列入市级政府规章立法项目。

《规定》主要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细则》《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山东省消防条例》《山东省实施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三、主要内容

《规定》共二十八条：

一是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构建全覆盖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

二是细化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明确市、区（市）人民政府在消防规划、经费保障、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方面的具体职责；健全消防安全委员会工作协调机制；明确消防救援机构及发展改革、公安、财政、教育、住建、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的消防安全监管职责，并对新产业新业态的监管主体作出规定。

三是强化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规定单位应落实消防安全制度、资金投入、设施维护、防火检查、宣传教育等基本职责；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火灾高危单位提出更高要求；针对生产加工企业、小型场所、村民自建住宅等特定场所，设置专门的消防安全管理措施。

四是规范火灾危险作业和建筑消防设施管理。明确在火灾爆炸危险场所进行明火作业的审批和监护要求，禁止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进行明火作业；规定建筑消防设施检测维护、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明确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建设工程各方主体的消防安全责任。

五是明确建筑物共用及物业服务企业的消防安全管理。对同一建筑物由两个以上单位使用或管理的情形，规定共用各方及统一管理责任人的职责；明确物业服务企业在承接查验、日常巡查、劝阻报告等方面的职责。

六是完善监督检查与责任追究机制。规定市、区（市）人民政府每年组织消防安全监督检查；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行为设定处分和刑事责任追究条款；同时明确依法履职可予以免责或从轻、减轻处理的情形，体现权责一致和容错纠错原则。

                          枣庄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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